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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国难问题， 以严复、 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诉诸社会达尔文主

义理论。 欲摆脱病国的现实， 必从改变病夫开始， 隐藏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由此走向社会场

域。 以此为背景而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权思想， 与西方女权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 其意不在寻求女

性与男性个体权利的平等， 而在于将个人看作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 将强国目标的实现与女性

个体的改善相连， 故此， 女性的主体性在与国家救亡的时代使命的关联中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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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论

近代女权研究的聚讼之处， 主要是对其体现的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同情与批评。 须藤瑞代指

出， “要理解清末民初的 ‘女权’ 含义， 如果只用男 ／女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 就难以解释也难以理

解”。 “在清末中国， 社会性别不是由国内权力关系决定的， 同时也是中国与其他民族、 其他国民之

间的关系所规定。”① 结合这样的背景， “中国妇女及妇女问题即在摹仿西洋与救国保种双重考虑下展

开”②。 而其他理论的引入， 客观上也为女权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宋少鹏认为， 天赋人权和民族

国家观念本身所包含的性别结构， 为近代女权运动开拓了话语空间。 在策略上， 女权运动利用了男性

主流话语和国家主义女权逻辑。③ 然而， 这种时代底色却引起了对早期女权思想和妇女运动纯粹性的

质疑。 韩廉批评了戊戌妇女运动的性别盲视， 尤其是把妇女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④ 柯惠铃认为

清末民初的女权思想和运动， 缺乏对男性本位制度的反思， 妇女只是从家庭结构换入国家结构， 反缠

５７



足运动亦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女性身体的改造， 并没有作为女性自身的觉醒和解放。① 其实， 这样的

怀疑在当时已不罕见。 何震在此前已经提出 “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 认为 “男子之解

放妇人， 亦利用解放， 非真欲授权于女性”。② 龚圆常和忆琴亦认为男子单方面赠权并不能使女子享

有同等权利。 陈撷芬主张 “独立不只是反抗男子的压迫， 铲除男子的障碍， 而且必须要有拒绝男子

的一切威胁、 干涉的意志”。
对于上述观点， 需要置身历史情境之中进行辨别。 女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深嵌于当时社会变革

的结构中， 受制于中西对比的权力关系， 承载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 因此， 清末民初女权思想的特

点， 必须结合中国女权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环境本身去理解， 即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中女性与强国

的关系为线索， 识别近代中国女权兴起异于西方的特殊性。 近代女权问题的提出， 是基于国家弱势的

现实， 而国弱的问题被归结为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的问题， 这个细胞就是每个社会成员。 个体的身

体健康和家庭教育都依赖于女性群体本身， 因此保护和彰显女性自然而然成为强国之路诉诸的方法。
因此， 我国女权思潮的兴起不同于西方社会以男性为对立面， 不以女性群体反抗男权制度的压迫为目

的， 而是以女性作为国家有机体的重要一分子， 承担于国难之中救亡国家、 于民族竞争之中保存有机

体的使命。 因此， 如果脱离国难主题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 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实质

特点。
本文从基督教会实践、 日本政治思潮、 知识分子思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女权问题产生和演

进的过程。 传教士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 打破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共识； 对缠足女性的批评

与弱国现实连接后， 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 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思路， 开始主动提倡戒缠足和

兴女学； 而在振兴女学的具体做法上， 则参照了日本的经验； 随着国内女校毕业生和日本留学生势力

的扩大， 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体。 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 成为女权话语的叙述者和行

动者。

二、 社会达尔文主义框架下的女权思想

史华慈提出， 欧洲思潮中对近代中国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主义

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产生了关键作用， 这一转变使得保卫国家有机体的生存成为个人的最高职

责。③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西方， １８７７ 年斯宾塞首先采用该概

念。 斯宾塞在其论著中提出社会有机体学说， 他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演到人类社会层面， 认为社

会像有机体一样从低级进化到高级，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规律普遍适用于生物界和人类社会” ④。
具体到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方面，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生物 ‘人’ 观的确立， 破坏了儒家的人

伦秩序， 把人从儒家人伦秩序中解放出来”⑤； 另一方面， 其从生物界推演到社会层面的竞争解释，
“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 代之以竞争为核心的力的秩序， 并产生了以强者为主导的新

国民人格”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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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地影响着参与晚清社会变革的思想家。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

学》， 命名为 《天演论》， 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 响应甲午中日战争后 “亡国灭种、 瓜分豆剖”
的国难主题， 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有效的解释框架， 将中国的处境置于社会进化过程的序列中， 警示

中国应当自强保种， 在生存竞争中救亡图存。 “以天演为体， 而其用有二： 曰物竞， 曰天择。 物竞

者， 物争自存也， 以一物以与物物争， 或存或亡， 而其效归于天择。 天择者， 物争焉而独存。”① 严

复在译著中多次提到 “保种” 问题， “其中所论， 与吾古人有甚合者， 且于自强保种之事， 反复三致

意焉”②， 并在后文介绍了保种三大例的具体内容。 《天演论》 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 成为近代中国

变法救亡的重要理论支撑。 杨度认为， “自达尔文、 赫胥黎等以生物学为依据， 创为优胜劣败、 适者

生存之说， 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 一切之事业。” 杨度提倡的金铁主义， 以经济富民结合军

事强国， 强调以力救国和强权逻辑。 金天翮在 《女界钟》 中总结道， “故人者制造物也， 由劣等生物

而变为高等生物也”③。
具体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女权关联的则是梁启超。 梁启超在 《论强权》 中提出 “强者常制弱者，

实天演之一大公例也”， 在 《中国积弱溯源论》 和 《新民说》 中痛斥国民精神上的劣根性④。 在 《论
尚武》 一文中分析 “东亚病夫” 的原因时，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 “种已孱弱”， 并从个人推及国家

“合四万万人， 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 呜呼！ 其人皆为病夫， 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⑤。 按照社会达

尔文主义的理论改造国民， 制造新民的关键切入点则在于女性。 社会达尔文主义经由救国保种的解

读， 在中国转为解除女性缠足和提高女子教育的现实任务。

三、 镜像中国———污名化的缠足与女性

军事上的惨败已经导致了国人对文化传统的怀疑， 而根本上的自我否定则在缠足事件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 怀揣师夷长技理想的留学生， 是最先暴露于国际社会品评之下的中国人， 脆弱的文化自卑在

博览会这样的特定场域中被放大。 野蛮落后的缠足女性的形象， 强烈地刺激着留学生的自尊心， 以至

于从怒斥对方走向自我否定。 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被集中于女性视角， 缠足女性则成为现代话语革

命的对象。
缠足妇女， 一度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象征， 并且以 “妇女缠足换喻成中国之弱”⑥， 建

立国际关系的观念格局。 缠足女性的形象， 被西方作为认识东方的形象， 并将建构的东方放入现代历

史叙事， 强化其支配的合理性。 而当时的中国， 面对中西冲突和实力悬殊， 对于被描述为 “他者”
的现实无力反击， 只能适应镜像中的形象实现自我认知。 甚或采取一种本土东方主义的思路， 通过强

化这种图像来寻找突破现状的方法。
在清末的弱国语境中， 女权不仅是进化论意义上先进的思想资源， 更是落后的中国与先进的西方

之间的重要差别， 也是救亡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正如 “女权” 这一概念属于舶来品， 女权思想的

兴起也很大程度上是外发性的。 以基督教批判缠足的知识传播为开端， 国际博览会对缠足女性的展示

为导火索， 国人真正意识到以女权强弱为标志的野蛮与文明、 落后与进步的中西之别， 并接受了弱女

与弱国的逻辑关系。 在此叙述中， 缠足女性成了现代性的他者， 振兴女权则成为强国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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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明与野蛮———缠足进入公共视野

缠足作为一种社会风俗， 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 无论是有闲阶级论意义上的阶级贵贱区别， 还是

审美意义上的性吸引力和婚配优势， 抑或是实际功用上对于礼教男女之别的支撑。 缠足开始于李后主

的宫嫔窅娘， 流行于宋徽宗宣和年间以后， 明清时期达到鼎盛①， 但这并不是一个适用于女性全体的

现象， 最初只在上层社会和妓女中流行， 即使到了清末， 丐户②、 农妇、 贫女、 巫女等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女性仍是不缠足的。
清朝入关后， 缠足又多了一重文化内涵。 为建立统治权威， 顺治年间曾下令汉人男子剃头、 女子

放脚。 剃头令虽然得到执行， 缠足之风却难以禁止。 作为满汉关系中汉人屈服的象征， 就有了 “男
降女不降” 的说法。 清顺治元年， 孝庄皇后谕： “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 次年又下诏 “以后人民

所生女子禁缠足”。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 道光十八年、 光绪二年， 都曾下令禁止缠足， 但屡禁不

止。 康熙时期免禁止缠足后， 旗人女子甚至也开始摹仿汉人缠足。 １９０１ 年， 慈禧太后迫于国内外舆

论压力再次劝诫缠足， 此后戒缠足的观念才得到推广， 及至 １９０４ 年 “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

示， 所缺惟闽浙与陕甘而已”③。
妇女缠足之所以成为问题， 源于传教士对缠足的批评。 西方对于缠足的描述， 初见于 １８５６ 年出

版的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但其中只是隐晦地提

到西方妇女没有缠足走动更便捷。 至 １８７５ 年， 中国基督徒开始撰写反对缠足的文章④。 １８８５ 年， 英

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译的 《佐治刍言》 已明确提出缠足是和西方妇女束腰一样的陋习， 并因此将中国

的家庭关系和性别关系归为野蛮的类型。 １８９９ 年后， 基督教教会在上海创办的 《万国公报》⑤ 开始

兴起女权运动， 发表了一系列反对缠足的文章， 介绍欧美男女平权的情况， 反复剖析妇女缠足之害，
力倡男女平等。 １９０３ 年，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Ａｌｌｅｎ Ｊ． Ｙｏｕｎｇ）⑥ 在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中批评

中国溺女、 娶妾等陋习， 提出 “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 而教养之以成其材， 决不能有振兴之盼

望”⑦， 这种判断将缠足提升到野蛮国家比之于文明国家的高度， 也使原本不被重视的缠足问题被推

至风口浪尖。
（二） 展示与激化———博览会事件

真正使这种文化冲突具象化的， 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妇女的 “展示” 事件。 １９０３ 年， 日本举行第

五届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 并计划于人类馆中陈列中国缠足妇女， 展示中国作为 “劣等民族” 的习

俗， 这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不满。 随后， 《新民丛报》 发文 《日人侮我太甚 （敬告东京留学生） 》，
“摭拾我一二旧俗， 模肖其腐败之态， 以代表我全国， 呜呼。 其侮辱我实甚矣”⑧。 经留学生、 华商和

领事官的争取， 日本取消计划， 但仍安排了台湾缠足女人侍茶。 事后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大公

报》 《东方杂志》 等均刊发文章表示强烈反对。
１９０４ 年， 缠足女侍茶又出现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 遭到留美学生和华侨的联合抗议⑨， 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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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曾越： 《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３ 页。
明太祖有丐户不得缠足的命令。
“天足会来函”， 《万国公报》 １９０４ 年 ９ 月。
高彦颐： 《缠足： “金莲崇拜” 盛极而衰的演变》， 苗延威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１ 页。
《万国公报》 被称为 “清末现代化之根源”、 “万国传教士言论之总枢纽”、 “清末维新与革命两派之思想” 渊源， 见李瞻， 石

丽东： 《林乐知与万国公报 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根源》，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１９７７ 年， 第 ３ 页。
林乐知出生于美国， 南方监理会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传教士， 在华传教、 任教、 办报 ４７ 年， 为同文书会 （后称广学会） 的

骨干人物。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万国公报》 １９０３ 年第 １７６ 期。
《日人侮我太甚 （敬告东京留学生） 》， 《新民丛报》 １９０３ 年， 第 ２５ 号。
《美国赛会场赀遣缠足女始末记》， 《大公报》 １９０４ 年 ９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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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称中国社会已成为 “万国亵玩具”①。 随着国耻观的传播， 将缠足视为野蛮的观念基本普

及， 并且提升至 “事关国体和文明的高度”②。 在博览会这样的公开场合， 展示缠足妇女之孱弱， 投

射中国文化的怪异， 使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产生了对原有身份认同的怀疑， 为其回国后革新雪耻埋下

了伏笔。
（三） 冲击与反应———本土东方主义认识的加深

萨义德在 《东方主义》 一书中提出， 东方是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而建构的权力话语上的东方，
是被感受和描述的对象。 东方的形象并不是基于东方的经验事实， 而是西方对于作为他者的东方的想

象， 其存在是为了映衬出西方的理性与进步。 黄宗智教授所述的 “本土东方主义” ③， 是指国人接受

这套内涵有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权力话语， 并在西方描述的东方形象之中认识自我， 甚至加深东西二

元对立的刻板印象。 知识分子对缠足话语的接受过程， 则体现了从 “东方主义” 到 “本土东方主义”
的转换。 缠足与文明国家的概念关联之后， 知识分子就已经在强大的话语压力下接受了缠足为恶的观

念。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 “人道稍文明则男女稍平等， 人道愈野蛮则妇女愈遏

抑”④， 戒除缠足则 “恶俗自革， 举国弱女， 皆能全体， 中国传种， 渐可致强， 外人野蛮之讥， 可以

销释”⑤。
国人对缠足的批评主要有以下角度。 一是劳动力角度： 妇女缠足导致了经济落后， 缠足后 “不

能直立， 不任负载， 不利走趋， 所作之工， 五不当一”⑥； “妇女末世缠足之害， 使四百兆中， 去其半

为无用之人”⑦。 二是遗传角度： 不缠足可以鼓民力， “盖母健而后儿肥”⑧； “体魄脆弱， 非由国民之

母皆缠足之故哉”⑨； 袁世凯认为 “今缠足之妇， 气血羸弱则生子不壮， 跬步伶仃则教子者鲜。 幼学

荒废， 嗣续式微， 其于种族盛衰之故、 人才消长之原， 有隐相关系者。” 三是传统角度： 四川总督部

堂发布 “劝戒缠足示谕” 反对迫于国际压力而戒缠足的意见， “远不说学古时圣王的好风气， 近不说

守本朝皇上的好规矩， 反说是学洋人， 这又是尤其无知识的话了”。 四是国体尊严角度： 郑观应称

“西人论女子裹足， 男子宫刑乃极弊之政， 为合地五大洲所无， 宜为彼族嗤笑”。
以维新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于戒缠足， 不仅着眼于推广观念， 也注重采取行动。 他们呼吁禁止

缠足， 要求严加立法 “强人缠足者， 初犯黥面、 再犯截指”。 康有为于 １８８３ 年在家乡联合区谔良设

不缠足会， 其弟康广仁于 １８９５ 年在广东组织成立粤中不缠足会。 １８９７ 年， 谭嗣同、 梁启超、 康广仁

成立不缠足会， 规定入会者所生女子不得缠足， 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 ８ 岁以下的缠足女童一律

放解。
进而， 维新派将视角从缠足现象转移到女性群体本身。 康有为提出 “不论男女……人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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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申明 “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①， 梁启超则对古代法律中的性别歧视提出质疑， “妇人可有七

出， 一夫可有数妻， 此不问而知为男子所立之法也”②。 他认为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三点： 一是使女

子有能力自立， “复能相子佐夫， 不致虚糜坐食”③； 二是使得家庭关系融洽； 三是便于教育子女。
女权话语的现代性是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具有正当性的关键。 其所寓意的摆脱落后地位的强国

图景， 是男性精英在女性群体失声的情况下， 提倡女权的根本动力。 因此， 女权思想作为救国良方被

引进和接受， 初期主要由男性宣传倡导， 即使在新知识背景下的女性成长起来后， 以她们为主体的女

权观点与行动仍受最初愿景的影响。 这一特点与其说是女权对强国导向思维的路径依赖， 不如说是受

主要矛盾的一贯影响， 以至于行动的主体变换后， 行动者的实践一如既往。

四、 女学兴起———从教会女学、 东渡留学到自办女学

隐藏于传统性别结构中的女性， 为何会在近代中国突然成为焦点议题？ 隔绝于家庭体系中的妇女

又是如何与国家建立起逻辑关系的？ 究其原因， 在于域外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首先， 传教士基于传教

需要对妇女群体的关注和描述， 导致近代中国妇女以消极的问题面向暴露于国际视野之中， 并作为导

火索引起国耻观的传播； 其次，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 为日本女权思想和女学制度引进中国提供

了合理化基础； 最后，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强国图景的渴求， 使他们对来自西方的知识抱持积极的态

度， 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甚至超出了西方国家本身的实现程度。
基督教从女性入手打破了宗法父权制家庭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性别隔离的， “女正位乎内， 男

正位乎外”④。 因而妇女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之中。 在父权文化下， 家国同构， “夫妇” 与 “君
臣”、 “父子” 的位置关系平行。 三纲之中， “夫为妻纲”， 即 “夫者妻之天也”。 女性终生被规定于

家庭之中， “年少则从乎父母， 出嫁则从乎夫， 夫死则从乎子”， 对于日常行为， 也有专门的 “女四

书”⑤ 作为规范体系。 传教士认识到这种社会性别的区隔建构， 从而将女性锁定为潜在的基督徒， 并

认为女性的转信是基督教可以在中国长存的捷径。 基督教不仅在观念传播方面以报刊和文献加强对妇

女问题的关注， 还在实践层面开设女校、 建立医院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
教会通过抨击缠足、 成立戒缠足会， 继而广设教会女校， 使女性走出家庭、 进入公共空间。⑥通

过提倡女性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教会女校的学生数量急剧增长， 造就了一批以西方新知识为内核

的女性群体。 １８４４ 年， 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的阿

尔塔西， 最早在宁波设立女塾， 免费招收女学生数十人， 供给伙食， 授课内容是基督教讲义和家政

学。 初期女校被视为异类， 招不到学生， 需要以免交学费或提供劳动收入来吸引学生， 后来越来越多

的家庭愿意付费受教育。 以福州毓英女塾为例， １８９４ 年之前学生中无一是自费， 而至 １８９９ 年， 已是

清一色的自费生⑦。 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 “教会所至， 女塾接轨”， １９０２ 年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已

达 ４３７３ 人。 从女校毕业的女性进入社会后， 形成了新的力量群体， 以上海为例， 女性身份转变为自

养自立的织工、 女优、 女佣等。
需要指出的是， 教会解构式地理解传统社会妇女的方式， 本身是需要检视的。 在军事劣势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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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５ 期。
参见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２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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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的情境下， 进步谱系上的先后关系被构建， 因而， 当时女权的引进以救亡为目标。 其正当性的建

构需以中外妇女境遇之高下为前提， 因其本身内涵救与被救的叙述结构， 故在事实认识上易夸大妇女

作为受害者的影像。 即使在理解传统社会结构的问题上， 对贬抑女性的话语式理解， 也可以多重角度

地解读， 包括官方性别话语本身在现实社会尤其是中下阶层的适用问题， 外国同仁经史料研究证明的

新的事实维度， 如寡妻通过选择爱继而拥有的财产控制权， 贞女通过道德权力获得的自我决定权①。
基督教会除外， 日本的女权思潮和女子教育也对中国女权思想和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学界

对妇女的定位， 有明治时期以中村正直为代表的欧美式妇女观， 和后来具有本土文化意识的下田歌子

的贤妻良母观。 其中， 中村正直的观点对维新派产生了主要影响， 而下田歌子的观点则影响了后期的

中国留日学生。 １８７８ 年， 中村正直留学回国， 提出以欧美妇女为典型， 重视母亲国民的健康和教育，
以提高下一代国民的素质， 实现日本富强。 其关于妇女教育的观点， 在日本明治时期很有影响力。 下

田歌子 １８９５ 年从欧洲考察教育回国， 认为新女性应当结合亚洲的妇德传统和欧美的职业训练， 并通

过其弟弟服部宇之吉和妻子繁子向中国政府传播这一观念。 服部宇之吉 １９０２ 年在京师大学堂担任正

教习， １９０５ 年在北京创办豫教女学堂， 目的是造就贤母良妇， 后期学生达到 ７０ 人左右。②

女权的发轫与晚清的其他思潮相同， “循着自西方借道日本输入中国的同一思想传播途径”。 女权

理论被引进日本源于 １８８１ 年斯宾塞 “女权真论一章”③ 的翻译， 而女权理论在中国被提及则至 １９００
年石川半山译介 《论女权之渐盛》 一文， 该文认为 “西洋列国夙崇女权， 其俗视崇女子与否， 以判

国民文野。”④ 马君武翻译约翰·穆勒 （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 的 《妇女屈从地位》， 和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的 《女权篇》， 将女权思想引进中国， 力主男女同权， 成为晚清女权理论的源头。⑤ 但是，
马君武在引介女权理论的过程中， 有意识地塑造了 “文明西方” 的形象， 弱化了对西方尚未完全实

现性别平等的论述， 强化了对东方风俗的否定。 事实上， 直到民国初年， 世界上承认妇女参政权的只

有新西兰、 澳大利亚、 芬兰等少数国家， 英国、 法国等还未承认。
１８９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中国人以日本学校为楷模， 在上海创办第一所女校———桂墅里女学会书塾，

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经办、 梁启超起草学堂章程。 开学后迎来 １０ 多名外宾和 １６ 名女学生， 美国

传教士李提摩太夫人每月到女学进行指导访问。 在学习内容方面， 由于 “日本与我国道路相隔仅一

东海， 文字相同， 旅费又廉， 以日本女学敷入我国最为相符”⑥， 效仿日本女学的课程设置进行安排。
该女校虽为有意义的尝试， 但仍存在严格的男女区分。 一是在学堂管理上， 上至教习、 下到服役者，
皆为妇女； 二是在教学实践中严格区分男女成员的活动区域。 而且， 该校存在时间较短， 随着戊戌变

法的失败， 学校也宣告终结。
自办女学的风气开起后， 女子教育普及程度越来越高。 清末改革中也特别重视女子教育， 于

１９０７ 年颁布 《女子小学堂章程》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以女德为中心， 除文化课外， 还有缝纫、 手

艺等课程。 在各个地方， 女校也相继设立。 据统计， １９０７ 年， 全国已有 ４２８ 所女子学堂， １５５００ 名女

学生。⑦ 各地女校数量都呈现几何型增长。 例如： １９１０ 年四川有女学堂 １６３ 所， 女学生五千六百余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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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１９１５ 年， 全国女校共有 ３７６６ 所， 女学生 １８０９４９ 人”①。
１８９８ 年， 维新派宣扬学习日本的便利之后， 各省相继派出大量留日学生。 １９０１ 年， 最早的女留

学生到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后， 校长下田歌子就开始上报 《清国留学生教科规定》， 设立分教场，
扩大学校规模。 至 １９１４ 年， 实践女子学校已有 ２００ 多名女留学生， 其中包括秋瑾。②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
日本留学生数量就从 ３０００ 人增长至 ８０００ 人。 随着国内女塾毕业生人数的增加， 东渡留学的现象越来

越普遍， 为女权运动准备了主体条件。
女子教育与女权的关系在知识界也有广泛的共识。 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女权不彰与国力不强

的出路在于兴女学。 １９０３ 年， 《社说女权说》 一文谈到了不谈教育只谈女权的弊端： 男子有知识者尚

且不多， 女子有知识者更少， 妄谈女权容易导致祸害。 “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 而后可以言

女权。”③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中提出应 “广筹经费， 增设女塾， 参仿西法”； 梁启超认为 “天下积

弱之本， 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经元善强调要实现国家富强， “尤莫亟于创兴女学”； 丹忱以 《论复女

权必以教育为预备》 温和地倡导女学； 孙中山也认为 “教育既兴， 然后男女可望平权”④。

五、 清末民初的女权实践———主体性与国家观

以留日女学生为主体的女性群体在革命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和实际行动， 客观上增进了其作为社会

一部分的主体性和参与国家事务的正当性。 她们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中理解女权， 即把社会作为

一个有机整体去争取优胜劣败竞争中的优势。 虽然她们对自我权利的思考， 在今天看来是民族色彩重

于性别色彩。 金天翮的 “国民之母”、 秋瑾的 “尽与男子一样的义务”、 张竹君的 “摸索新角色”，
探讨的都是女性与国家的关系。 而民族革命本身并不针对妇女运动的特殊革命对象———男性本位的社

会制度， 不能等同于性别革命。 传统中国文化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 将妇女定义于家庭关系之中， 家

庭作为基本机制对性别角色和关系进行约束。 妇女作为强国的手段与国家光复的承担者， 嵌在女性与

国家的结构当中。 但从另一角度理解， “女性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 通过对国家

和民族尽责来实践平等的途径是近代女权运动先驱的自主选择， 正是其正当性的体现”⑤。
（一） 作为革命主体的女性

辛亥时期的革命女性追求像男子一样的国民责任， 去加入民族革命的洪流。 通过参与革命而成为

主体， 也通过承担责任来获得社会承认。 “过去不过是国家和男子的客体的女子， 在此开始成为革命

的主体了。” “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 亦责任至重之人也。”⑥ 通过革命， 从前中国妇女所受的污名

得以洗清， “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 共谋社会之幸福， 以光复我古国声名”。 “吾辈女界当此

危急存亡问题， 讵可漠然置之。 外人骂吾国女子为玩物， 此辱不可借此一洗。”⑦

西方历史中为革命献身的女英雄， 成为这个时期女性向往的理想形象， 例如刺杀俄国沙皇亚历山

大二世的女杰苏菲亚和法国大革命被送上断头台的女政治家玛丽侬。 秋瑾、 方君瑛、 陈撷芬、 唐群

英、 蔡蕙、 吴木兰等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在横滨设置了制造炸弹的机关， 秋瑾的教子尹锐志、 尹维

俊姊妹等均有参与。 秋瑾号召妇女做 “罗兰夫人第二”、 “索菲娅第二”， 林宗素被称为 “苏菲亚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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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民初妇女运动 思想空间

杰”， 张竹君被誉为 “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
作为辛亥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 女子军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 上海爱国女校

的学生到南京助战。 尹维峻组织浙江女子军首先向巡抚衙门投掷炸弹， １９１１ 年， 又率 ４００ 人的敢死

队随王文庆进攻张勋。 以陈婉衍为代表的吴淞女子军到南京助战， 后转为女学。 １９１１ 年， 沈警音、
诸璧等成立女子军师团， 张昭汉任团长， 初计 １００ 多人。 吴木兰发起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 沈佩音组

织女子尚武会。 ７０ 多人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和 ３０ 人的女子国民军到南京要求参战。 黎元洪授权吴

淑卿招募女兵， 建成 ２００ 人的女子军。 辛素贞组织女国民军及女子决死队、 女子暗杀队协助守城， 并

参加汉口、 南京战役。 在广州， 港澳同盟会女会员和女学生组成女子北伐队， 以徐宗汉为首， 队员有

２０ 多人。
女性对民族革命的贡献也得到了普遍承认， 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实践中得到强化。 在 １９１２ 年

的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上， 孙中山演讲说 “此次革命， 女界亦与有功”①。 《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

复函》 中提到， “女界多才， 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 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在突破社会结

构限制的过程中， 这些革命女性与古代贞女类似②， 以实际行动削弱了传统的性别等级对她们的限

制， 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参与程度。
（二） 作为参政主体的女性

留日女学生在日本已经开始尝试近代政党实践。 她们以民族革命为目标集结力量， 并通过

“会”、 “社” 等社团组织形式参与到民初的政治实践中来。 她们的参与使妇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参政

权利。 留日女学生认为组成团体对于女权发扬具有重要意义， 遂模仿日本的社团实践成立女性社团。
“不结团体， 女权必不能兴， 女权不兴， 终必复受家庭压制。”③ １９０３ 年， 女留学生在日本成立共爱

会， “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 复其固有之特权， 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 以得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

旨”④。 １９０３ 年， 拒俄运动中成立对俄女同志会， 实行暗杀的暴力革命。
回国后， 留学生将日本的社团形式移植到中国。 １９１１ 年， 在日本学成归来的林宗素于上海创办

女子参政同志会， 以学习参政能力和实现参政权为目标， 并模仿日本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法政速成科成

立女子法政速成科， 此外还有女子后援会、 女国民会、 女子尚武会、 女子同盟会、 女子参政协进会

等。 除政治团体之外， 还有大量的实业团体成立， 例如女子兴业公司、 中华女子实业进行会、 女子振

兴国货公司、 植权女子物产公司、 中央女子工艺厂、 爱华公司、 中华女子缝纫社、 中华女子美术公

司、 天津手工竞进会、 华新女工社。
通过女子参政团体的努力， 部分地方的妇女获得参政权。 湖南省 １９２１ 年的省议员中有一名女性

议员， 各县都有女子当选为县议员， 政府各机关有女性工作人员。 在广东临时议会议员的组成结构

上， 专门规定有女性代表 １０ 人， 分别是参加过同盟会、 具有华侨身份、 学界才女等具有较高社会地

位的妇女。⑤ “欲求男女之平权， 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不可”⑥， 模仿英国妇女参政运动， 唐群英发起

请愿风潮与妇女参政论战。 尽管参与战争和政治的妇女最终归于无声， 但这一时期妇女参政活动家们

的实务主义为我们理解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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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也应注意到， 与世界早期妇女运动一样， 中国近代女权思想和运动涉及范围局限于少数人

中， 被称为 “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①。 在影响范围上， 戊戌变法为近代化而提倡妇女解放， 基本上

没有产生一个妇女活动家， 辛亥革命则远离二亿普通妇女展开妇女解放运动。② 而且， 在某种程度

上， 女性群体的内部区隔甚至会高于性别区分。 女权思想倡导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优于下层女性甚至一

般的男性， 接触西方思想， 接受新式女子教育， 其地位期待与妇女普遍的社会地位有着严重的不平

衡， 这种不平衡对她们的妇女权利意识觉醒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六、 结　 论

清末民初女权思想的兴起， 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历史背景。 西方女性在产业革命后参加劳动和

社会活动， 成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阶层， 之后开始争取政治权利。 而在中国， 女性还未走出家庭、
女性群体尚未联合， 女权概念就已经到来。 一方面， 近代中国女权产生于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 女权

运动以国家重振为中心， 妇女没有明确的与男性相对的身份意识， 女权运动羁绊于国家和民族的宏大

目的中。 另一方面， “欲新中国必新女子， 欲强中国必强女子”③ 的现代化路径， 使女权不仅作为手

段促成了现代性的实现， 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女性力量从原有社会结构中抽离并集中起来， 形成了真正

的新女性主体。
与西方相比， 女权理论先于主体行动进入中国社会， 工业化完成后兴起的女权， 在中国成为现代

国家的建成途径。 如此， 因果倒置， 原因的结果反而成了促成结果的原因。 传教士梳理的妇女历史以

西方文化传播为目的， 男性知识分子主导的女权运动则是为救亡国家或广泛动员革命力量。 但在这一

过程中， 女性并非沉默的被叙述者或被塑造的客体。 通过加入革命洪流， 回应时代主题， 原本在公共

空间缺乏独立地位的女性通过自身的革命行动， 实现了传统角色到现代角色的转换， 这种转换可以看

作女权实现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虽然在引进之初， 女权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手段， 但新价值

所依赖的现代社会分工和性别结构， 使去目的性的女权运动内涵更加完整， 隐藏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

背后的女性主体已经悄然成长。
因此， 妇女角色历经攸关传种的国家有机体组成者， 作为女国民承担救亡图存使命的革命者， 以

及接受教育、 参与革命、 融入政治生活的活动家。 要理解近代女权兴起后与国难主题的呼应， 与民族

命运的羁绊， 与国家结构的互动， 必得诉诸我国女权思想产生的理论资源与现实需求， 及其路径依

赖。 面对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亡的形势， 先进知识分子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解释框架， 认识到进化

论意义上的中西之别， 进而以自强保种在民族竞争中保存和自立， 自强保种的实现方式则归结为女性

的身体健康和思想教育。 中国女性面临与西方女性截然不同的社会情境和民族命运， 与这一具体而宏

大的主题共生共荣， 因而， 中国的女权运动形成其独特的形式， 即跳脱出传统西方女性与男权社会抗

争、 男 ／女二元此消彼长的对立模式， 而形成一种与男子共同承担救亡使命、 以革命行动获得主体性

的并进模式。

（责任编辑： 李兆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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